
　

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文件

青人社字 〔2014〕40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选聘社会监督员参与劳动人事

争议案件庭审旁听监督的意见》的通知

各区 (市)和保税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劳动人事争

议仲裁委员会,各有关单位:

《关于选聘社会监督员参与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庭审旁听

监督的意见》已经市人社局第七次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,现

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各自实际参照本意见开展选聘工作,并

对选聘中好的经验、做法和发现的问题,及时向市劳动人事

争议仲裁委员会 (以下简称市仲裁委)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

—1—



障局反馈。

2014年度市级仲裁机构社会监督员选聘工作自本意见

下发之日起启动,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1、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宣传动员,鼓励符

合条件的人员报名。市内三区可从本辖区企业、社会团体、

民办非企业单位、社区居委会 (村委会)推荐人选,每区可

先推荐1名。市直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可从本单位报名推荐人

选,由个人填写 《社会监督员报名表》,并经单位同意盖章

后报名。推荐人选要于2014年8月31日前反馈市仲裁委

(地址:市南区贵州路69号2楼)。

2、市仲裁委按照分期分批选聘的原则,联系所在单位

或基层组织,核实报名者身份等基本信息,从报名推荐人选

中,先选聘20名具有较强代表性的作为首批社会监督员,

面向社会公布,并适时颁发聘书。

3、首批社会监督员确定后,市仲裁委将及时拟定2014

年庭审监督工作计划,通过青岛市政务网和青岛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网,提前向社会监督员公示。社会监督员可以根据

计划安排,经所在单位同意后,自愿选择参与监督的时间并

电话告知市仲裁委,市仲裁委将以适当形式提前告知案情,

安排社会监督员自行参与庭审旁听监督。

各区 (市)、保税港区可以参照市选聘社会监督员的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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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自行开展本区 (市)工作。

青岛市劳动人事
争议仲裁委员会　　
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
社 会 保 障 局
2014年8月15日

(联系人:徐锴,联系电话:82669711,传真:82669701,

金宏内网网址: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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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选聘社会监督员参与劳动人事

争议案件庭审旁听监督的意见

为进一步加强对我市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处理工作的监

督,不断提高调解仲裁工作的质量和水平,努力打造 “阳光

仲裁”品牌,彰显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的社会公信

力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有关规定

和 《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审旁听规则》 (青劳人仲委

发 〔2013〕2号),特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和 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,深入贯

彻落实科学发展观,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创新社会治理

体系,提高治理能力的总目标,建立社会力量监督和制约机

制,督促我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依法、公开、规

范、高效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,督促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

裁工作人员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和服务水平,努力维护社会公

平正义,不断提升仲裁机构良好社会形象。

二、选聘社会监督员的范围、条件和方式

(一)社会监督员的选聘范围

社会监督员主要从我市有代表性的在职市民中选聘,全

市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社区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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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会 (村委会)等单位和组织均可推荐人选,必要时,根据

工作需要,也可以从有法律工作经验的退休人员中选出。

(二)社会监督员的条件

1、遵纪守法,坚持正义,社会责任感强,具有较好的

群众基础;

2、熟悉法律,热心社会事业,乐于从事劳动人事争议

案件监督工作;

3、所从事的本职工作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工作没有需

要回避的情况;

4、年龄在18周岁以上,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

件,能够适应社会监督员工作。

(三)社会监督员的选聘方式

1、社会监督员的选聘,主要采取个人报名和单位推荐

相结合的办法。报名 (推荐)人员须填写 《社会监督员报名

表》,由所在单位同意盖章后,提交给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

裁委员会办公室 (以下简称仲裁机构)。必要时,仲裁机构

也可直接面向社会公开选聘。仲裁机构对报名人选的资格和

条件进行初审,报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(以下简称仲裁

委)审定,并按照分期分批的原则予以选聘,受聘社会监督

员由仲裁委、人社局共同颁发聘书。

2、社会监督员聘期一般为两年,期满后自然解聘,确

需续聘的,可根据聘期内发挥作用情况和工作需要,由各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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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委审定后予以续聘。社会监督员出现以下问题,可提前

解聘:

(1)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社会监督员职责的;

(2)违反监督要求滥用监督权利的;

(3)违反本意见规定的社会监督员工作要求的;

(4)因其他原因不适宜继续从事监督工作的。

三、社会监督员的权利和义务

1、根据仲裁机构提前公布的庭审计划安排,经所在单

位允许,自愿选择合适时间参与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庭审旁听

监督;

2、开庭三日前,由仲裁机构告知基本案情及案件审理

的有关准备情况;

3、依照 《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审旁听规则》,对

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全程旁听;

4、庭审结束后一周内,填写 《社会监督员庭审旁听意

见表》,对庭审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,并提交仲裁机构;

5、对提交的意见和建议,由仲裁机构调取庭审录像核

实有关情况后,于十五日内给予答复;

6、参与案件庭审旁听要保持中立,未经允许不得擅自

接触当事人,不得对外发表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言论;

7、在规定范围内履行监督职责,不得泄漏涉案当事人

的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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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受邀参加仲裁机构主办的法律宣传和咨询活动。

四、社会监督员的工作保障

1、仲裁机构负责拟定庭审监督工作计划安排,提前告

知社会监督员及其所在单位;

2、对社会监督员进行必要的培训,告知参与庭审旁听

监督工作的权利义务;

3、开展对社会监督员的日常联络和服务,定期召开座

谈会,通报工作情况,征求意见和建议;

4、加强与社会监督员所在单位的联系,及时反馈社会

监督员履职情况,争取所在单位对社会监督员参与庭审旁听

监督工作的支持;

5、仲裁机构建立社会监督员履职记录,对依法参与庭

审旁听监督,有效促进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发展的,

将给予相应的精神和物质奖励;

6、社会监督员参与庭审旁听所需的误餐交通等费用从

仲裁专项经费中列支。

附件:1、社会监督员庭审旁听意见表

2、社会监督员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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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社会监督员庭审旁听意见表

案　号

监督员姓名
工作单位或

家庭住址

对本次

庭审的

意见和

建　议

庭审工作

总体评价
好 (　)　较好 (　)　一般 (　)　差 (　)

监督

情况

反馈

社会监督员:(签字)

备　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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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社会监督员报名表

姓　名 性　别 出生年月

所学专业 电　话 政治面貌

工作单位 所在部门
职务或
职级

照片

学习
经历

工作
经历

申请理由

申 请 人:(签字)

推荐单位
意　　见

　　同意参加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社会监督员活动。

工作单位:(盖章)

市仲裁委
审查意见

市仲裁委:(盖章)

备　注

　　1、工作经历从本人参加工作写起,重点介绍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
作经历;

2、申请理由应当写明对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工作的认识和参加旁听
监督工作的目的;

3、社会监督员受所在单位指派参加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社会监督活
动,在庭审期间应服从青人社字 〔2014〕40号文件规定的工作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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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4年8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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